附表：屏東悠活渡假村與臺東美麗灣渡假村公民團體訴訟策略比較
	      開發計畫
項目
	屏東悠活麗緻渡假村
	臺東美麗灣渡假村

	一、違法情事及處置
	1. 悠活渡假村自88年開始違反發展觀光條例，全區未取得旅館業登記證，逕行旅館營運。其後並切割出1、2區避開環評，取得旅館業登記證，營運至今。3至6區今年才遭命令停業。
2. 環保署於102年5月6日邀集相關機關召開研商會議，會議結論略以：「2…. 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應由屏東縣政府受理審查，並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辦理監督、處分等相關事宜。3.本案屏東縣政府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22條規定，就本案開發單位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7條規定部分予以處分，並請屏東縣政府考量依行政罰法追繳本案違法之不法利得。4.屏東縣政府（環境保護局）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22條規定，轉請本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（屏東縣政府），命開發單位停止開發行為（即停止作為旅館使用）。」
	1. 美麗灣渡假村基地經合併、分割後，為卑南鄉加路蘭段346及346-1二筆地號。美麗灣公司於民國94年向臺東縣政府申請位於346-4地號，面積0.9997公頃之一般旅館，於94年10月7日取得建照執照後即動工興建。
2. 嗣後美麗灣公司提出二期計畫，包括346及346-4二筆，於民國95年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送臺東縣政府審查。96年1月12日臺東縣環保局邀集該府環評委員會現勘，發現346地號土地已有開發行為，因此於96年4月9日依環評法第22條裁罰30萬元。
3. 美麗灣渡假村於96年10月1日與臺東縣政府以協議方式停工，迄至100年3月11始復工。


	二、環保團體依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提出公民告知書
	1.時間：102年7月
2.告知對象：環保署
3.公民告知摘要：
(1) 環保署應依環評法規定，函請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或交通部觀光局轉送「悠活麗緻渡假村開發計畫」環境影響說明書至本署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。
(2) 環保署應就悠活公司未依環評法第7條作成查結論並公告前，逕為開發暨營業之行為，應依環評法第22條裁處罰鍰，並就悠活渡假村全區作成命停止營業之行政處分。
4.環保署處理情形：環保署於102年9月25日函復環保團體，函復內容摘要如下
(1) 本案悠活渡假村係申請旅館業登記證，屏東縣政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，本案由屏東縣政府受理審查悠活渡假村之環境影響說明書，並無錯誤。
(2) 請屏東縣政府就環保團體公民告知涉環評法規定部分，應依規定辦理。
	1.時間：96年5月
2.告知對象：環保署
3.公民告知摘要：美麗灣案違反環評法。
4.環保署處理情形：環保署於96年6月27日會同臺東縣環境保護局至現地查核，本署認定當時已領有建照且施工中346-4地號之建物亦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，因此於96年7月9日發函臺東縣政府，本案應依環評法第22條處分，並應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。

	三、行政訴訟種類及爭議手段
三、行政訴訟種類及爭議手段
三、行政訴訟種類及爭議手段

	1. 公民訴訟（被告：環保署）
 訴之聲明：環保團體於102年10月29日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，訴之聲明如下：
(1) 環保署應作成命屏東縣政府轉送「悠活麗緻渡假村開發計畫」環境影響說明書至本署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行政處分。
(2)  環保署應對悠活公司作成處以罰鍰並命該公司於「悠活麗緻渡假村開發計畫」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前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經許可前，停止實施開行為之行政處分。

	1. 公民訴訟（被告：臺東縣政府）
(1) 美麗灣渡假村向臺東縣政府申請全區面積約5.9956公頃經營，其中0.9997公頃土地新設一般旅館，於94年10月取得第一張建照並「動工」興建旅館，經環保團體檢舉切割土地面積避開環評。
(2) 環保團體於96年5月依環評法第23條第8項提出公民告知書給環保署，環保署96年6月27日至現地查核，發現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尚未審查通過前已有施工情形，違反環評法第7條規定，環保署於96年7月9日號函請臺東縣政府依同法第22條處分，並應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。
(3) 環保團體於96年8月提出應環評而未環評公民訴訟，經最高行政法院於101年9月20日判決應停工確定。
2. 假處分（被告：臺東縣政府）
環保團體於101年12月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出美麗灣假處分案，要求101年12月22日環評會議應停止，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於101年12 月21日駁回聲請。
3. 撤銷審查結論訴訟（被告：臺東縣政府）
美麗灣渡假村開發單位於95年9月提出「美麗灣渡假村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」，於97年6月15日經臺東縣政府審查通過，原告提起撤銷審查結論訴訟，經最高行政法院於101年1月19日以101年判字第55號判決撤銷環評審查結論確定。
4. 停止執行（被告：臺東縣政府）
(1) 前述審查結論經最高行政法院撤銷確定後，臺東縣政府經審查後於101年12月22日作成「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」之審查結論，並於102年2月1日公告之。
(2) 原告聲請停止臺東縣政府於102年2月1日公告之環評審查結論及函准美麗灣公司復工，102年6月28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以102年度以停字第7號裁定於其行政爭訟終結前，停止執行。最高行政法院於102年10月14日由102年度裁字第01554號裁定確定在案。
5. 撤銷審查結論訴訟（被告：臺東縣政府）
原告對臺東縣政府於102年2月1日公告之環評審查結論不服，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審查結論訴訟。

	四、刑事訴訟
	1.刑事告發
環保團體向屏東地檢署控告縣長曹啟鴻包庇非法，涉嫌瀆職。
	


102.12.02整理








